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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征求意见稿）》
修订说明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征求意见稿）》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行为，促进和保障董事会秘书（以下简称董秘）积极履职，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进行了修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治理实践日益丰富，治理制度持续完善，近期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责任，提升董秘履职能力和水平，规范上市公司运作，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本次就《规范运作指引》作出修订，主要系做好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的衔接落实。在保持各规则原有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董事、高管任职和履职制度，细化董秘职责内容，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推动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是细化董秘职责要求。细化董秘关于组织董事会和股东会的职能要求，包括汇总董事会和股东会职权范围内事项并作出是否召开会议的建议、确保会议程序合规、会议记录如实反映会议情况等。二是完善董事、高管的任职管理。明确提名委员会责任，强化提名委员会在防范不适格主体任职方面的审核责任，并要求其在遴选人选时充分考虑董事会的人员构成、专业结构等因素；鼓励上市公司选举董事时适用差额选举实施累积投票制。三是加强董事、高管履职监管。要求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制定董事、高管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董事参与决策的履职要求并压实董事决策义务；明确董事、高管的赔偿责任等。四是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对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要求上市公司合理分配职权并做好信息披露，并明确同业竞争相关规范事项。

